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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449        股票简称：宁夏建材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24 

 
  

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
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中材 
建设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合同的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关联交易内容：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子

公司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青水股份”）就 4000t/d 二代新

型干法节能环保绿色智能示范生产线项目，与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苏州中材”）签署 EPC总承包合同，合同总价款 45,000万元。 

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：本次交易是基于青水股份 4000t/d 二代新型干

法节能环保绿色智能示范生产线项目建设需要，交易价格由青水股份通过招标，

经综合评定后，最终确定苏州中材为中标单位，并确定其投标价格为本次交易价

格，价格公允。本次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不会

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    青水股份就 4000t/d 二代新型干法节能环保绿色智能示范生产线项目，与苏

州中材签署《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4000t/d二代新型干法节能环保绿色

智能示范生产线项目 EPC总承包合同》，由苏州中材总承包建设青水股份 4000t/d

二代新型干法节能环保绿色智能示范生产线项目，合同总价款 45,000 万元。本

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   （一）基本情况 

苏州中材成立于 2002 年,注册资本：5,008 万元,公司经营范围：工程技术

咨询；建材工业工程建设、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、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、钢结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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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专业承包、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，建材设备维修，相关设备成套；承

包与其实力、规模、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，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

需的劳务人员；国内贸易（国家专营专控的除外，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）；

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

品及技术除外，法律法规规定许可经营项目凭许可证经营）；建材机械设备制造

（限分支机构经营）；物业管理；自有房屋租赁。 

苏州中材截止 2020年末总资产 37.92亿元，净资产 12.68亿元，2020年度

实现营业收入 27.17 亿元，净利润 1.93 亿元（以上数据已经审计）；截止 2021

年 3 月末总资产 40.92 亿元，净资产 13.23 亿元，2021 年 1-3 月实现营业收入

6.34亿元，净利润 0.54亿元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   （二）履约能力分析 

苏州中材主要承建境内外大中型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工程、设备安装、建材

装备制造及水泥厂大、中修等业务，具有丰富的业务管理经验，公司与苏州中材

已有合作。该公司财务及经营运行情况良好，具备履约能力。 

（三）因公司、青水股份与苏州中材同受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，

故本次青水股份与苏州中材签署合同事宜构成关联交易。审议该议案时，关联董

事于凯军回避表决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青水股份与苏州中材签署总承包合同，由苏州中材总承包建设青水股份

4000t/d 二代新型干法节能环保绿色智能示范生产线项目（该项目已经公司于

2021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），合同总价款

45,000万元。 

四、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工程名称 

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4000t/d 二代新型干法节能环保绿色智能示范

生产线项目。 

（二）工程建设规模 

项目采用第二代智能化新型干法预分解窑生产工艺，建设一条 4000t/d新型

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及配套 7MW纯低温余热发电系统，可年产熟料 124万吨。 

（三）工程总承包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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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初步设计及投资概算、厂区安全设施设计专篇、职

业病防治设施设计专篇的编制；整条熟料生产线总平面设计及效果图设计；辅助

原材料储存系统、原煤储存系统、原料配料系统、生料制备及储存系统、熟料煅

烧及储存系统、原煤制备及储存系统、 脱硝系统、纯低温余热发电系统的整条

熟料生产线工艺及施工图设计；新原煤预均化储存及输送系统、110KV 总降的工

艺及施工图设计；配套的厂区内给排水、供电、暖动、通讯、消防、视频监控、

照明、道路、挡墙、护坡等其他辅助生产、生活设施设计；一级安标设计；现

35KV总降、辅助原材料卸车及输送、原煤卸车储存及输送的优化改造设计等。 

2. 辅助原材料储存系统、原料配料系统、生料制备及储存系统、熟料煅烧

及储存系统、原煤制备及储存系统、 脱硝系统、纯低温余热发电系统的整条熟

料生产线及配套的厂区内给排水、供电、暖动、通讯、消防、视频监控、照明、

道路、挡墙、护坡等辅助生产生活设施的设备采购及运输、材料采购及运输、基

建施工、安装施工；现 35KV 总降、辅助原材料卸车及输送、原煤卸车储存、输

送优化改造及一级安标的设备采购及运输、材料采购及运输、基建施工、安装施

工等;试生产调试。 

（四）合同价款 

1.合同价款 

人民币（大写）：肆亿伍仟万元整（小写金额: 45,000.00万元，含税：设备

13%增值税、施工 9%增值税、其他费用 6%增值税）。 

2.合同价款的调整 

本合同价款采用总承包包干价的方式，合同价格及其对应的分项价是固定

价，不予调差。总承包合同范围外增加的内容，按以下条款进行变更： 

合同中已有相应人工、机具、工程量等单价（含取费）的，按合同中已有的

相应人工、机具、工程量等单价（含取费）确定价款；合同中无相应人工、机具、

工程量等单价（含取费）的，按类似于变更工程的价格确定价款；合同中无相应

人工、机具、工程量等单价（含取费）的，亦无类似于变更工程的价格的，双方

通过协商确定价款。 

（五）付款方式 

1.青水股份在合同生效后 14 个工作日内向苏州中材支付合同总价的 15%作

为工程预付款。 

2.工程进度款 、质保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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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施工进度款 

苏州中材按总承包合同约定的各车间价格分摊成形象进度款，按月上报实际

完成工程量，由青水股份代表审查报青水股份审定，青水股份按月支付审定后工

程量进度款的 70%。 

竣工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对应总价款的 90%；通过试运行考核（性能考核）

后付至 95%，余款 5%作为质量保修金，于质保期满后无息支付剩余合同价款。 

（2）设备进度款 

苏州中材根据签订的设备供货合同付款约定，每月向青水股份提出下月的付

款计划，青水股份对此付款计划进行审定，审定无误后在设备供货合同付款日之

前 5个工作日内把货款汇到苏州中材账户，由苏州中材向供货商付款，青水股份

无特殊原因不得拖延付款。 

竣工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对应总价款的 90%；通过试运行考核（性能考核）

后付至 95%，余款作为质量保修金。 

（3）其他费用 

其他费用从收到预付款次月起，剩余的 85%按月平均支付，不留质保金。 

（4）待全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，通过性能考核后，竣工结算完成之后一月

内，留工程结算总价的 5%作为质保金，其余的结算尾款一次付清。质量保证期

为负荷联动试车合格后 12个月。 

（5）青水股份所有进度付款应在苏州中材提出申请的 7 个工作日内审核完

毕，并在次月 15 日前支付。苏州中材应在进度付款前不少于 7 日向青水股份提

供相应发票，未按要求提供发票导致青水股份延期支付工程款，由苏州中材承担

相应责任。 

（六）合同生效 

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盖章，且经双方有权机构批

准之日起生效。 

五、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价格是以目前设备、材料市场价格为依据，由青水股份通过招标，

经综合评定后，最终确定苏州中材为中标单位，并确定其投标价格为本次交易价

格。 

六、 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是基于青水股份 4000t/d二代新型干法节能环保绿色智能示范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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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项目建设需要，交易价格由青水股份通过招标，经综合评定后，最终确定苏州

中材为中标单位，并确定其投标价格为本次交易价格，价格公允。本次交易符合

公司实际经营需要。青水股份与苏州中材签署总承包合同事宜不会对公司造成不

利影响。 

七、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公司于2021年5月1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本次

关联交易事项，本事项事前已取得了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，并经公司第七届董事

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均同意提

交本次董事会审议。董事会对上述交易进行审议时，关联董事于凯军回避表决，

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。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： 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控股

子公司青水股份4000t/d二代新型干法节能环保绿色智能示范生产线项目需要，

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；青水股份与苏州中材签署EPC总承包合同，由苏州中材总承

包建设青水股份4000t/d二代新型干法节能环保绿色智能示范生产线项目，交易

价格由青水股份通过招标，经综合评定后，最终确定苏州中材为中标单位，并确

定其投标价格为本次交易价格，价格公允；本次关联交易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，

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于凯军回避表决，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。同意青

水股份与苏州中材签署EPC总承包合同，合同涉及交易价款45,000万元。同意将

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七、上网公告附件 

 (一) 《宁夏建材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联交易议案

之事前认可意见》 

（二）《宁夏建材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第二十三次会议关联交易议

案的审核意见》 

（三）《宁夏建材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议案之独

立意见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 5月 10日     


